
 
 

8 

乙部 諮詢問題 
 

請在適當的方格填上「」號以示選擇。回答以下問題時，請按可在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7062_c.pdf 下

載的《諮詢文件》所討論的各項修訂建議表達意見。 

 

如問卷預設的位置不敷應用，請另頁填寫。 

 

1.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創業板重新定位為獨立板塊並因此取消創業板的簡化轉板申請

程序以及重推以下規定，使創業板轉板申請按照新上市申請處理（轉板申請人毋

須發售股份）：(a)就創業板轉板委任保薦人進行盡職審查；及(b)刊發達到「招

股章程標準」的上市文件？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2.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所有創業板轉板申請人必須(a)刊發及發布自其於創業板上市後

的兩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及(b)過去 24 個月內未曾因嚴重違反或可能嚴

重違反《上市規則》而接受聯交所的紀律調查，方可申請創業板轉板？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706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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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保留現行《創業板規則》業務紀錄期規定（兩個會計年度）？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4.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保留現行做法，毋須規定符合主板上市資格的創業板申請人在

主板而非創業板上市？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5.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現金流規定由至少 2,000 萬港元上調至至少 3,000 萬港元？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符合条件则须在主板而非创业板上市，这似乎并不是必要的监管，可将选择权给

予企业。                   

 70%创业板发行人现金流在 3000 万以上，不足以说明“2000万港元的现金流规定

仍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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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徵求市場對創業板上市規定的其他潛在量化測試提出建議。 

 

 

6.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上市時最低市值規定由 1 億港元上調至 1.5 億港元？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7.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提高上市後禁售期規定，使創業板發行人的控股股東： 

 

(a) 不得在上市後首年出售其於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任何股本權益；及 

 

(b) 不得在其後接著一年內出售任何權益，以致他們不再是《創業板規則》第

1.01 條界定的控股股東？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此建议虽不构成沉重负担，但必要性并不明确。                       

此项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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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推出強制公開發售機制，規定所有創業板新上市人的公開發售

部分須不少於其總發行規模的 10%？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9.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以下《創業板規則》與《主板規則》劃一︰ 

 

(a) 《創業板規則》關於配售予核心關連人士、關連客戶及現有股東以及其各

自的緊密聯繫人的規定，與《主板規則》附錄六及指引信 HKEX-GL85-16

「根據《上市規則》向關連客戶以及現有股東或其緊密聯繫人配售股份」

的規定劃一；及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b) 《創業板規則》關於公開發售與配售兩者之間的發售股份分配以及回撥機

制的規定，與《主板規則》第 18 項應用指引的規定劃一？ 

 

 是 

 

☐ 否 

 
  

未见此项必要性。若公开发售部分过低，存在操纵股价侵害公众投资者之嫌，则

公开市场自会给予该公司股价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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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 

 

 

10.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證券的最低公眾持股市值由 3,000 萬港元提升至 4,500 萬港

元？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11. 您是否同意使用盈利規定釐定申請人是否合資格在主板上市？  

 

 是 

 

☐ 否 

 

如不同意，應使用哪一種測試？請說明理由。 

 

 

12. 如您同意保留盈利規定，您又是否同意現行盈利規定所要求的盈利水準應維持不

變？ 

  

 是 

 

☐ 否  

 
 
  

                      

理由同第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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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 

 

 

13.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主板新申請人上市時最低市值規定由至少 2 億港元調高到至

少 5 億港元？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14.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將主板申請人上市時最低公眾持股市值由 5,000 萬港元按比例

調高至 1.25 億港元？ 

 

☐ 是 

 

 否 

  

請說明理由。 

 

 

15.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提高上市後禁售要求，使主板發行人的控股股東： 

 

(a) 不得在上市首年內出售其於主板發行人的任何股本權益；及 

 

(b) 不得在其後接著一年內出售任何權益，以致他們不再是《主板規則》第

1.01 條界定的控股股東？ 

  

                          

未见必要。                          

 未见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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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或者，鑑於主板上市申請人規模較大及我們提高最低市值規定至 5 億港元的提議，
《2016 年釐清適合上市準則指引信》所提及的特點可能不適用於主板申請人，
您認為提高主板申請人發行人控股股東上市後禁售期規定是否不適宜。 

☐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16. 您是否同意有關主板的方案應作獨立考慮，而毋須取決於創業板方案的諮詢結果？  

 

 是 

 

☐ 否 

 

請說明理由。 

 

 
 

- 完 - 

                           

“是否不适宜”表述导致答案含义不清，无法作答。                             

                          


